	「臺東縣延平鄉公所農業資材補助審查作業辦法」修正草案對照表

	修正條文
	現行條文
	說明

	第五條 
依本辦法辦理之農業資材補助審查作業，應以公平、合理及妥適方式為之。
基於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辦法」利益迴避原則；前項審查作業，除農業課長為當然委員外，餘由鄉長就本所人員中指定適任者4人，組成複審小組，審查委員5人；任期一年。
審查會議至少1/2委員以上出席，始得召開審查會議，並依書面實施審查作業。 

	第五條 
依本辦法辦理之農業資材補助審查作業，應以公平、合理及妥適方式為之。
前項審查作業，本所邀集代表、村長及承辦課長組成審查小組，審查委員3-7人。
審查會議至少1/2委員以上出席，始得召開審查會議，並依書面實施審查作業。
	為符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六條及第十四條之規範，明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，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等交易行為，爰修訂審查委員之遴選方式與人數。

	第六條
本辦法之補助對象，應設籍本鄉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，始得申請：
[bookmark: _Hlk201140023]一、參加鹿野地區農會立案並領有統一編號之本鄉農業產銷班。
二、設籍本鄉且居住時間達1年以上且實際從事農業經營生產之農民。
前項申請補助之土地，其農業使用，應符合土地利用相關管制法規所規範之項目。
申請補助者，如有參與多個產銷班之情事，僅得擇一申請，不得重複申請補助。
	第六條
本辦法之補助對象，應設籍本鄉三年以上（不得中斷）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，始得申請：
一、鹿野地區農會立案並領有統一編號之農業產銷班。
二、實際從事農業經營生產之農民。
前項申請補助之土地，其農業使用，應符合土地利用相關管制法規所規範之項目。
申請補助者，如有參與多
個產銷班之情事，僅得擇
一申請，不得重複申請補
助。
	本辦法為扶助本鄉實際從事耕作之農民，爰明定申請補助者須符合以下要件：須設籍本鄉且實際居住時間達一年以上、有實際從事農活之農民。
符合上述資格者，方得依本辦法申請相關補助。

	第十條
補助對象每年度申請補助之農業資材項目，同一品項以一次為原則。
補助項目及基準如附表一。
	第十條
補助對象每年度申請補助之農業資材項目，同一品項以一次為原則。
補助對象申請補助之農業資材項目為肥料者，其補助標準，應參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發布之作物施肥手冊，按土地面積、農產品項目及其肥料建議用量（附表二）定之。
	本辦法所涉補助之資材項目，將詳列於附表一，以符行政程序法第五條之規範。

	第八條
[bookmark: _Hlk201216788]本辦法實施補助之經費，由本所年度預算支應。前項預算用罄，即停止受理，但申請金額超出預算額度，依各班種植面積及申請3章1Q(至少1項)班員人數調整補助比例。
	第八條
本辦法實施補助之經費，由本所年度預算支應。前開預算用罄，即停止受理。 
	為確保整體補助計畫之資源合理分配，並使有限經費得以普及各班。敬請各班體諒配合。

	第十二條
申請補助之最高額度及規定如下：
1、 補助金額依全班實際耕作總面積計算，每公頃2萬元整，各班最高補助上限為50萬元整。(土地公頃數計算至小數點第一位，其餘無條件捨去，補助金額不足新臺幣1元者，無條件捨去)。
2、 補助金額不得超過原始憑證(發票)之二分之ㄧ。
3、 果苗：購買總額未達新台幣三千元整者不予受理，但申請補植者不在此限。
4、 苦茶粕：以每公頃十五包苦茶粕為原則，但另經審查小組審查核定者，不在此限。
5、 溫網室材料：每戶補助最高補助二萬元為限。申請第四款者，限果樹或經濟作物苗木須三年以上結果之長期作物。如為首次申請之農民，得優先補助。農業產銷班申請補助之農業資材項目，非其主要產銷苗木者，應以個人身分另案申請。

	第十二條
申請補助之最高額度如下：
一、肥料：每期（次）最高補助額度不得超過原始憑證金額二分之一。
二、包裝紙箱、套袋：每期（次）最高補助額度不得超過原始憑證金額二分之一。
三、果苗：每期（次）最高補助額度不得超過原始憑證金額二分之一；購買總額未達新台新台幣三千元整者不予受理，但申請補植者不在此限。
四、苦茶粕：以每公頃十五包苦茶粕為原則，但另經審查小組審查核定者，不在此限。
五、溫網室材料：最高補助額度不得超過原始憑證金額二分之一，每戶補助最高補助二萬元為限。申請前項第三款者，限果樹或經濟作物苗木須三年以上結果之長期作物。如為首次申請之農民，得優先補助。農業產銷班申請補助之農業資材項目，非其主要產銷苗木者，應以個人身分另案申請。
	[bookmark: _Hlk201140590]為符本辦法第五條所揭示之農資材補助作業應秉持公平、合理、妥適原則辦理之精神，明確補助金額之規範，茲訂定各產銷班別所能獲得之補助金額上限，並統一規範補助標準。

	第十五條
[bookmark: _Hlk201218070]受理期間為當年度十二月一日起至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，農業課應於受理期間截止前10日，辦理現場勘查、寄送審查資料及補正通知等作業。受補助對象應按審查資料項目填載，確實提供土地地段號。
[bookmark: _Hlk201218097]受理期間截止後，應於次年二月擇日(60天內)辦理初審，檢覈初審結果無誤，擇日召開複審；未通過初審且未依限補正者，不得參與複審。
	第十五條
受理期間為當年度十二月一日起至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，幹事應於受理期間截止前，辦理現場勘查、寄送審查資料及補正通知等作業。受補助對象應按審查資料項目填載，確實提供土地地段號。
受理期間截止後，應於次年二月擇日辦理初審，檢覈初審結果無誤，擇日召開複審；未通過初審且未依限補正者，不得參與複審。
	為明確權責劃分，並確保農業資材補助之行政流程得以即時完成，以符農民權益，爰修正相關條文。

	第十六條
受補助對象經審核予補助之各項農業資材，應依計畫目的、誠實及信用方法覈實使用。
受領補助之農業產銷班，應盡輔導班員合理使用之責任。
	第十六條
受補助對象經審核予補助之各項農業資材，應依計畫目的、誠實及信用方法覈實使用。
受領補助之農業產銷班，應盡輔導合理使用之責任。
	產銷班應盡輔導班員、督促資材妥善利用之責任，尚符本辦法第一條之規範。

	[bookmark: _Hlk201218221]第十七條
受補助對象應配合年度稽查考核，不得拒絕；倘不配合或經考核績效不佳者，列入次年度得予酌減補助、停止補助或不予補助之依據。
前項稽查考核之方式，採當年度核定案件每班隨機抽選2-5件定之。
	第十七條
受補助對象應配合年度稽查考核，不得拒絕；倘不配合或經考核績效不佳者，列入次年度得予酌減補助、停止補助或不予補助之依據。
前項稽查考核之方式，採當年度核定案件隨機抽選十件定之。
	本鄉各產銷班之人數規模差異甚鉅，為求符合比例原則，爰修訂查核機制。
人數較多之產銷班，應相對增加其抽查案件數量，確保查核之公平性與代表性。

	第十八條第一項
受補助對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得酌減補助或不予補助：
一、農業產銷班之運作，經主管機關(中央為農業部、地方為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)註銷登記，並查證屬實者。

	第十八條第一項
受補助對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得酌減補助或不予補助：
一、農業產銷班之運作，經主管機關註銷登記，並查證屬實者。

	為詳實列明各層級之主管機關，爰修訂本條文。



